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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稿頁面

保存年限:

教育部

機關地址: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聯絡人:王東琪
電話: (02)7712-側的

Email: tcwa時@mai1. moe.gov.tw

函

受文者:國立中央大學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4年7月 23 日

發文字號:臺教資(四)字第 1040100316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地方遴選徵選計畫辦法及報名表(附件- 1040100316_Attach1.doc) 

主話:轉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辦理行動通訊電磁波宣導徵選

活動(詳附件) ，忠請貴校鼓勵師生踴躍組隊報名參

選，請查照。

說明:依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4年7 月 20 日通傳基礎字第

10400361 日 1號函辦理。

正本: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
副本:國家通訊傳播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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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稿頁面 文號: 1040009825 

104 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

行動通訊電磁波地方宣導徵選計畫

行動通信服務與民眾生活密不可分，通傳會針對全國 22 縣市各徵求 1 個團

隊辦理「行動通訊電磁波知識宣導 J '希望民間團體發揮地方特色與創意，傳遞

電磁波的正確知識。

申請資格:

1. 國內依法立案之公司、行號、法人、學校、機構或團體，惟個人名義

概不受理。

2. 檢附證明: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之合法登記

或設立之證明文件。

3. 參選團隊遴選入囝後，須參與通傳會主辦之電磁波風險溝通種子培訓

講座。

徵選團隊:

以全國 22 縣市為單位，各遴選 1 個團隊在該縣、市辦理宣導活動，每團隊

可申請不只一個縣市的宣導活動;惟實際徵選團隊名額依計畫審查結果核

定。

-、 宣導預算:

每場次宣導活動金額上限為新臺幣 4 萬元整，實際金額待審查後決定之。

四、 宣導人數與場次:

1. 每場次須至少 30 人參與宣導活動。

2. 預計辦理至少 100 場，場次規劃如下:

新北市 11 場、高雄市 10 場、臺中市 8 場、臺北市 8 場、桃園市 6

場、臺南市 6 場、彰化縣 4 場、屏東縣 4 場、雲林縣、 4 場、嘉義縣、 4

場、嘉義市 2 場、苗栗縣、 4 場、新竹縣 4 場、新竹市 2 場、南投縣、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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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稿頁面 文號: 1040009825 

場、宜蘭縣、 4 場、基隆市 4 場、花蓮縣 4 場、臺東縣、 4 場、金門縣、 l

場、澎湖縣、 l 場、連江縣 l 場。

五、 宣導紀念品:

每場次提供原子筆 200 支、馬克杯 15 個、無線藍芽自拍器 15 個。宣導團

隊亦可自宣導活動經費中自行提撥部分金額增添其他宣導紀念品。

六、 徵選企劃內容:

1. 參選團隊可透過各種方式宣導，或舉辦座談會或於社區大學、中小學

枝、夜市、社區、醫院、公共場所等辦理電磁波知識宣導，以增進民

眾對於行動通信基地臺電磁波之了解。亦可針對特殊地區族群(女口:

山地離島偏遠地區或原住民......等) ，設計宣導內容。

2. 宣導內容須將行動通信電磁波與日常生活中遭遇的電磁波知識結

令，相關主口識請參考通傳會(www.ncc.gov. tw)及其他機構網站，宣導

內容應包含以下列為原則: I 手機電磁波會比家中電器發出的電磁波

強嗎? J、「基地臺為什麼無法像廣播電臺那樣僅須於全臺設置少數的

發射站臺? J 、「女口何利用手機撥 110 及 119 求救? J 、「災防告警細胞

廣播訊息服務有什麼功能? J、「手機顯示訊號強度 l 格或 5 格意義有

何不同? J 、「行動通信基地台的電磁波強度符合國際與國家標準

嗎? J 等。依本計畫規定，請參選團隊自行提出辦理方式與預期成果，

並填報計畫成效之可行性評估指標，藉以評估申請計畫的執行成效。

3. 本計畫須於民國 104 年 11 月 30 日以前辦理完成。

七、 申請文件內容項目:

1. 申請團隊名稱、承辦人姓名及電話。

2. 辦理方式與執行內容:應敘明採取何種辦理方式與執行內容，如演

講、課程、大型活動或其他方式。

3. 活動時間、地點。

4. 宣導目標及預期效益:請敘明宣導對象、預估參與人數。

5. 經費概算表:包令人力費用 (200 元/人/小時)、宣導教材、材料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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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費、誤餐費、場地租金等。

6. 計畫進度表。

7. 執行人力規劃。

8. 學術或非營利研究機構(須出其其向主管機關立案之證明文件影本或

提出資格文件影本) ;大學院校(出其該學術單位參與本計畫之授權

書或公文) ，如以國立大專院校校友基金會或在所基金會名義申請，

應另出其合於教育部 90 年 8 月 10 日函頒「國立大專院校組設之財團

法人基金會與校務基金關條之處理原貝11及配合措施」規定之證明文件

影本。

9. 公司行號須出其公司登記或設立之證明【例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

明文件、設立登記證、合法有效之工廠登記證(或向原核准登記機關

申請之工廠登記證明文件)、行業登記證、執業執照、開業證明、立

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像合法登記或設

立之證明文件】，並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

之。

10. 自公告日起至公告截止期限前，將計畫書(包含書面資料及電子檔)

及相關證明文件依序裝訂成冊，製作 l 式 6 份(其中 l 份不裝訂) , 

併同正式公文(函文中應載明團隊立案登記之文號或證號) ，以掛號

郵遞或專人送達 105 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南路一段 27 號 9 樓電磁波宣

導小組收。

1 1.申請書電子檔請先 mail 至 ncc@hancan.com. 棚，主告請註明 1104

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電磁波地方宣導計畫申請書」。

12. 如有相關問題，請逕洽本會受委託單位漢肯事業有限公司

(02)2777-2816 。

八、 遴選活動計畫期程

1. 計畫徵選截止日期: 104 年 7 月 31 日

2. 計畫審查日期: 104 年 8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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